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已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錄  

 
 
第 四 十 四 次 會 議  檔 號 ： A F  C P A  0 1 / 1 / 0  
日 期 ： 二 Ｏ 一 Ｏ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 
時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點 ：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（ 漁 護 署 ） 總 部 7 0 1 室  
 
 
出 席 者  
 

 
主 席  

 譚 鳳 儀 教 授 ,  J P  
 

 
委 員  

艾 加 里 博 士  
朱 利 民 教 授  
羅 致 光 博 士 ,  S B S ,  J P  
李 許 美 嫦 女 士  
梁 榮 亨 先 生  
李 誠 寬 博 士  
勞 永 樂 醫 生 ,  J P  
邱 榮 光 博 士  
黃 志 光 先 生 ,  J P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 
梁 肇 輝 博 士    署 理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副 署 長  
曾 裕 彤 先 生 ,  J P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助 理 署 長 （ 2）  
陳 佩 儀 女 士   地 政 總 署 助 理 署 長 （ 產 業 管 理 ）  
蘇 應 亮 先 生   規 劃 署 助 理 署 長 （ 新 界 區 ）  

 

 
秘 書  

 譚 可 盈 女 士   漁 護 署 助 理 秘 書 （ 委 員 會 ）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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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
 
漁 護 署 人 員  
 

沈 振 雄 先 生 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助 理 署 長  
（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）  

梁 智 航 先 生   高 級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（ 東 南 ）  
 王 卓 基 先 生   高 級 海 岸 公 園 主 任  
 林 銳 芳 先 生   高 級 郊 野 公 園 護 理 主 任  
 陳 乃 觀 先 生   高 級 海 洋 護 理 主 任 (東 區 )  
 莫 景 光 先 生  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(西 貢 )  
 吳 國 恩 先 生  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（ 北 區 ）  
  

 周 志 文 先 生  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（ 新 界 東 ） 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人 員  
 

 

 湯 煥 銘 先 生   高 級 工 程 師 ／ 策 劃 2  

水 務 署 人 員  
 

 
只 為 議 程 第 I I I 項 列 席  
 
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 
 
 溫 文 儀 先 生 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理 事  
 王䓪鳴 博 士 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總 幹 事  
 趙 惠 芹 女 士 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副 總 幹 事  
 朱 智 霖 先 生 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賽 馬 會 西 貢 戶 外 訓

    練 營 助 理 單 位 主 任  
 謝 志 國 先 生 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工 程 師  
 
 雅 泰 社 建 築 事 務 所 有 限 公 司  
 
 龔啓 源 先 生  
 梁 偉 昌 先 生  
 
 生 態 系 統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
 
 邱 美 玲 女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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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鄭 育 麟 顧 問 工 程 師 有 限 公 司  
 
 歐 建 新 先 生  
 
因 事 缺 席 者  
 

張 玿 于 女 士  
何 小 芳 女 士  
林 群 聲 教 授 ,  J P  
李 耀 斌 先 生 ,  B B S ,  J P  
吳 振 揚 先 生  
黃 容 根 議 員 ,  S B S ,  J P  
吳 孟 冬 先 生   水 務 署 助 理 署 長 （ 發 展 ）  
蔡 志 滿 先 生 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助 理 署 長  

    （ 康 樂 事 務 ） 3  
李 育 光 先 生   海 事 處 助 理 處 長 （ 港 口 管 理 ）  

 
 
主 席 致 開 會 詞  
 
0 1 / 1 0  主 席 歡 迎 各 人 出 席 會 議 。  
 
0 2 / 1 0  主 席

I .  通 過 二 Ｏ Ｏ 九 年 九 月 十 日 會 議 記 錄  

告 知 委 員，為 方 便 撰 寫 會 議 記 錄，既 定 的 做 法 是

在 會 議 期 間 進 行 錄 音。當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後，便 會 把 有 關 的

錄 音 銷 毀 。  
 
議 程 項 目  
 

 
0 3 / 1 0  二 Ｏ Ｏ 九 年 九 月 十 日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 訂，獲 得 通

過 。  
 
I I .  續 議 上 次 會 議 事 項  
 
( a )  

0 4 / 1 0  

本 年 度 考 察 活 動 (第 1 8 2 / 0 9 段 )  
 

沈 振 雄 先 生 報 告，本 年 度 的 考 察 活 動 已 於 二 Ｏ Ｏ 九 年

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舉 行。參 加 者 前 往 獅 子 會 自 然 教 育 中 心 岩 石 學

院 及 北 潭 涌 郊 野 公 園 管 理 中 心 參 觀，由 有 關 人 員 簡 介 香 港 國 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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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質 公 園 的 教 育 工 作 及 郊 野 公 園 的 管 理 事 宜。委 員 亦 乘 船 遊 覽

橋 咀 洲 及 吊 鐘 洲，並 前 往 糧 船 灣 地 質 景 區 觀 賞 六 角 岩 柱 及 其 他

地 貌 。  
 
0 5 / 1 0  考 察 活 動 報 告 已 分 發 給 委 員 參 考，會 上 更 傳 閱 了 考 察

活 動 的 照 片 。  
 
I I I .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賽 馬 會 西 貢 戶 外 訓 練 營 第 三 期 發 展 進

度 報 告  
 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1 / 2 0 1 0 )  
 
0 6 / 1 0  莫 景 光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第WP / C M P B / 1 / 2 0 1 0 號工 作 文

件 及 有 關 建 議 的 背 景 。 他 告 知 委 員 ，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(青 協 )賽 馬

會 西 貢 戶 外 訓 練 營 (營 舍 )於 一 九 六 五 年 啟 用 。 至 二 Ｏ Ｏ 六 年 ，

青 協 擬 進 行 一 項 涉 及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0 . 6 公 頃 土 地 的 發 展 工

程，並 於 同 年 十 二 月 就 有 關 建 議 徵 詢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。

委 員 會 認 為，如 日 後 提 交 審 議 的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(環 評 )研 究 結 果

符 合 規 定，有 關 建 議 原 則 上 可 以 接 納。青 協 最 近 取 得 該 項 目 的

撥 款，並 進 行 一 項 生 態 評 估。青 協 現 徵 求 委 員 的 同 意，以 展 開

進 一 步 的 工 作 。  
 
0 7 / 1 0  莫 景 光 先 生 接着 向 委 員 講 述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

理 局 總 監 (總 監 )對 有 關 建 議 的 意 見 。 總 監 認 為 ， 青 協 所 提 交 的

生 態 評 估，僅 屬 初 步 結 論，故 應 提 供 一 份 更 詳 細 的 環 評 報 告 ，

尤 須 研 究 擬 在 河 溪 出 口 進 行 的 建 築 工 程 對 海 岸 生 態 生 境 及 物

種 的 潛 在 影 響，以 及 有 關 建 築 物 會 否 構 成 視 覺 影 響。他 指 出 ，

由 於 該 項 目 的 部 分 設 施 將 設 於 西 貢 西 郊 野 公 園 內，而 且 涉 及 填

海 工 程，故 有 關 建 議 屬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所 訂 明 的 指 定 工

程 項 目。莫 先 生 又 說，該 項 目 亦 須 符 合 香 港 法 例 第 1 2 7 章《 前

濱 及 海 床 (填 海 工 程 )條 例 》 下 的 所 有 法 律 規 定 ， 始 可 動 工 。  
 
0 8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，有 關 建 議 曾 於 二 Ｏ Ｏ 六 年 提 交 郊 野 公

園 委 員 會 討 論。他 詢 問 委 員 在 聽 取 青 協 的 陳 述 後，可 否 推 翻 郊

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。  
 
0 9 / 1 0  主 席 說，有 關 建 議 於 二 Ｏ Ｏ 六 年 原 則 上 獲 得 接 納，但

須 視 乎 提 交 委 員 會 的 環 評 研 究 結 果 而 定。因 此，委 員 可 根 據 青

協 所 作 的 生 態 評 估 ， 考 慮 是 否 同 意 有 關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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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/ 1 0  沈 振 雄 先 生 補 充 說，除 生 態 評 估 外，一 份 全 面 的 環 評

報 告 亦 應 包 括 交 通 及 視 覺 影 響 等 評 估。此 外，委 員 亦 應 考 慮 有

關 建 議 會 否 影 響 郊 野 公 園 使 用 者 的 利 益 。  
 
1 1 / 1 0  主 席 歡 迎 下 列 人 士 列 席 會 議 ：  
 
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 
 
 溫 文 儀 先 生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理 事  
 王䓪鳴 博 士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總 幹 事  
 趙 惠 芹 女 士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副 總 幹 事  
 朱 智 霖 先 生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賽 馬 會 西 貢 戶 外 訓

     練 營 助 理 單 位 主 任  
 謝 志 國 先 生 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工 程 師  
 
 雅 泰 社 建 築 事 務 所 有 限 公 司  
 
 龔啓 源 先 生  
 梁 偉 昌 先 生  
 
 生 態 系 統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
 
 邱 美 玲 女 士  
 
 鄭 育 麟 顧 問 工 程 師 有 限 公 司  
 
 歐 建 新 先 生  
   
1 2 / 1 0  王䓪鳴 博 士

1 3 / 1 0  

向 委 員 簡 介 該 項 目。她 指 出，青 協 會 採 取

補 植 林 木、污 水 處 理 及 定 期 環 境 監 察 等 緩 解 措 施，盡 量 減 低 該

項 目 對 環 境 的 生 態 影 響，並 確 保 該 項 目 符 合 環 境 標 準。青 協 在

會 上 傳 閱 一 份 生 態 評 估，當 中 概 述 該 項 目 的 生 態 及 環 境 影 響 ，

以 供 委 員 參 閱。她 又 說，這 是 一 個 教 育 及 康 樂 項 目，不 涉 及 任

何 挖 泥 及 填 海 工 程 。 根 據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所 提 供 的 意 見 ，

如 該 教 育 及 康 樂 項 目 獲 總 監 批 准，青 協 就 無 須 進 行《 環 境 影 響

評 估 條 例 》所 訂 明 的 全 面 環 評 研 究。如 獲 委 員 會 同 意，青 協 便

會着 手 進 行 該 項 目 ， 並 向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遞 交 建 築 圖 則 。  
 

溫 文 儀 先 生 補 充 說，在 進 行 第 二 期 發 展 項 目 時，他 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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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為 營 舍 建 築 工 程 制 訂 一 套 良 好 工 地 措 施 ， 該 等 措 施 運 作 暢

順，有 助 減 低 工 程 對 環 境 的 影 響，而 日 後 進 行 第 三 期 發 展 項 目

時，亦 會 實 施 類 似 的 緩 解 措 施，以 期 盡 量 減 低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。

他 又 表 示，當 第 三 期 發 展 項 目 施 工 時，第 二 期 營 舍 會 開 放 予 市

民 使 用 ， 該 項 目 不 會 對 營 舍 的 運 作 有 所 影 響 。  
 
1 4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青 協 為 何 沒 有 按 照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

例 》的 規 定 進 行 環 評 研 究。他 認 為，如 青 協 能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一

份 完 整 的 環 評 報 告 ， 將 有 助 委 員 會 考 慮 其 建 議 。  
 
1 5 / 1 0  溫 文 儀 先 生 回 答 說，他 們 已 進 行 多 次 生 態 評 估，並 就

有 關 建 議 徵 詢 環 保 署 的 意 見。環 保 署 告 知 委 員，有 關 項 目 雖 可

免 受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的 規 限，但 仍 須 取 得 委 員 會 的 同 意，

始 可 展 開 進 一 步 的 工 作。青 協 認 為 現 有 的 研 究 及 調 查 已 提 供 足

夠 資 料 ， 供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 
1 6 / 1 0  王䓪鳴 博 士 強 調，這 是 一 個 可 獲 豁 免 的 教 育 及 康 樂 項

目，但 必 須 徵 得 委 員 會 的 同 意。他 們 參 考 環 保 署 的 意 見 後，所

得 印 象 是 他 們 不 須 遵 守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的 所 有 程 序，從

而 可 節 省 成 本 及 縮 短 處 理 法 定 程 序 的 時 間 。  
 
1 7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因 該 項 目 而 損 失 的 樹 木 數 目 若 干，以 及

青 協 會 否 種 植 新 樹 以 補 償 有 關 損 失 。  
 
1 8 / 1 0  邱 美 玲 女 士 回 答 說，他 們 現 正 進 行 景 觀 及 視 覺 影 響 評

估 和 樹 木 評 估，之 後 會 制 訂 一 項 詳 細 的 補 償 植 樹 計 劃，概 列 實

際 損 失 的 樹 木 數 目 及 補 償 植 樹 的 規 模。她 告 知 委 員，根 據 初 步

評 估 結 果 ， 受 該 項 目 影 響 的 混 交 林 有 0 . 3 7 公 頃 。 考 慮 到 區 內

長 有 一 些 具 高 度 保 育 價 植 的 品 種，他 們 會 移 植 部 分 樹 木；此 外

亦 會 在 營 舍 附 近 一 幅 郊 野 公 園 土 地 上 種 植 新 樹，以 補 償 損 失 的

本 土 樹 木 及 灌 木 。  
 

(陳 佩 儀 女 士 於 此 時 加 入 會 議 。 )  
 

1 9 / 1 0  一 名 委 員 得 悉 西 貢 郊 野 公 園 的 遊 客 人 數 近 年 有 所 增

加 ， 他 詢 問 青 協 有 否 研 究 營 舍 擴 建 計 劃 對 交 通 的 影 響 。 他 又

問，青 協 提 供 的 規 劃 圖 內 有 一 幅 土 地 會 列 作 “擬 填 海 區 ”，青 協

會 否 在 河 邊 進 行 任 何 填 海 工 程。該 委 員 又 建 議 青 協 在 第 二 及 三

期 發 展 項 目 進 行 垂 直 綠 化 工 程 ， 以 期 盡 量 減 低 視 覺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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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/ 1 0  溫 文 儀 先 生 說，有 關 建 議 曾 略 作 修 改，而 該 項 目 並 無 填

海 工 程 。 他 又 建 議 修 訂 進 度 報 告 如 下 ：  
 
 將 工 作 文 件 第 W P / C M P B / 1 / 2 0 1 0 號 附 錄 3 第 3 頁 第 4 段

的 以 下 句 子 删 除 ：  
 
 “空 地 B 內 的 軟 基 質 ， 泥 土 會 在 低 潮 時 被 陸 地 挖 泥 機 移

走 ； 而 隨 後 的 填 土 工 程 亦 會 選 擇 在 低 潮 時 進 行 。 ”  
 
2 1 / 1 0  溫 先 生 補 充 說，他 們 並 未 就 該 項 目 進 行 任 何 交 通 影 響 評

估 。  
 
2 2 / 1 0  沈 振 雄 先 生 補 充 說，香 港 法 例 第 1 2 7 章《 前 濱 及 海 床 (填
海 工 程 )條 例 》 訂 明 ， 填 海 工 程 指 在 任 何 前 濱 及 海 床 及 其 上 進

行 的 任 何 工 程。根 據 青 協 的 建 議，由 於 平 台 的 樁 柱 觸 及 海 床 ，

平 台 的 建 造 工 程 將 涉 及 填 海；因 此，青 協 應 徵 詢 地 政 總 署 的 意

見 ， 並 遵 從 香 港 法 例 第 1 2 7 章 所 訂 明 的 法 定 程 序 。  
 
2 3 / 1 0  溫 文 儀 先 生 回 答 說，他 們 會 按 照 該 項 法 例 的 規 定，安 排

將 有 關 的 填 海 工 程 刊 憲 。  
 
2 4 / 1 0  王䓪鳴 博 士 談 及 營 舍 建 築 物 的 視 覺 影 響 時 表 示，該 營 地

周 圍 一 片 青 蔥 翠 綠，而 青 協 亦 會 進 行 垂 直 及 屋 頂 綠 化 工 程，令

建 築 物 與 周 圍 環 境 更 為 配 合 ， 並 將 視 覺 影 響 減 至 最 低 。  
 
2 5 / 1 0  一 名 委 員 問 ， 因 該 項 目 而 損 失 的 植 物 及 混 交 林 面 積 共

0 . 5 公 頃 ， 為 何 補 植 樹 木 的 面 積 只 有 0 . 4 公 頃 。 他 又 詢 問 生 態

評 估 有 否 探 討 該 項 目 對 夜 行 動 物 的 潛 在 影 響 。  
 
2 6 / 1 0  邱 美 玲 女 士 回 答 說，他 們 的 補 償 植 樹 計 劃 只 會 補 償 混 交

林 (具 較 高 保 育 價 值 )的 損 失 。 她 補 充 說 ， 他 們 正 進 行 一 項 樹 木

評 估，然 後 會 提 交 一 項 詳 細 的 補 償 植 樹 計 劃。她 又 指，他 們 所

作 的 評 估 已 涵 蓋 夜 行 動 物 。  
 
2 7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，該 項 生 態 研 究 所 涵 蓋 的 動 物 和 昆 蟲 品 種

非 常 有 限，例 如 只 有 4 種 雀 鳥 及 2 種 蝴 蝶。他 建 議 青 協 進 行 一

項 生 態 多 樣 化 調 查 ， 以 取 得 更 多 有 關 該 地 區 的 生 態 資 料 。  
 
2 8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該 營 舍 的 使 用 率 如 何。他 又 表 示 擔 心 該 項

目 及 有 關 建 築 工 程 會 否 影 響 郊 野 公 園 使 用 者 的 利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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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/ 1 0  梁 肇 輝 博 士 詢 問 該 項 目 會 否 對 濕 地 及 紅 樹 林 造 成 不 良

影 響 。  
 
3 0 / 1 0  朱 智 霖 先 生 說，該 營 舍 每 年 約 有 9 萬 名 訪 客，其 中 5 萬

人 會 留 宿 一 晚 (逗 留 約 2 2 小 時 )， 其 餘 4 萬 人 只 參 加 日 營 ， 在

營 地 逗 留 約 7 小 時 。  
 
3 1 / 1 0  邱 美 玲 女 士 回 答 說，他 們 進 行 生 態 評 估 時，曾 在 該 區 記

錄 得 多 種 動 物 及 昆 蟲，其 中 4 種 雀 鳥 及 2 種 蝴 蝶 因 具 有 高 度 保

育 價 值，因 此 特 別 將 其 列 入 進 度 報 告 內。至 於 其 他 品 種，包 括

大 部 分 普 通 和 到 處 可 見 的 品 種，雖 未 有 在 進 度 報 告 內 提 及，但

已 載 列 於 提 交 漁 護 署 的 生 態 評 估 報 告 內。她 補 充 說，因 該 項 目

而 損 失 的 紅 樹 林 面 積 為 0 . 0 1 公 頃 ， 他 們 會 在 河 溪 出 口 設 置 相

同 面 積 的 紅 樹 林 ／ 沙 平 ， 以 補 償 上 述 損 失 。  
 
3 2 / 1 0  王䓪鳴 博 士 說，在 營 舍 附 近 的 遠 足 徑 行 山 的 人 甚 少，該

項 目 對 郊 野 公 園 使 用 者 的 影 響 實 微 乎 其 微 。  
 
3 3 / 1 0  朱 智 霖 先 生 補 充 說，該 營 舍 附 近 設 有 一 燒 烤 場 地，惟 過

去 數 月 並 無 市 民 使 用，因 此 該 處 並 非 一 個 受 歡 迎 的 郊 野 公 園 野

餐 ／ 燒 烤 地 點 。  
 
3 4 / 1 0  黃 志 光 先 生 , J P原 則 上 支 持 該 項 目 。 不 過 他 認 為 有 必 要

盡 量 減 低 該 項 目 對 環 境 的 影 響，並 提 醒 青 協 應 遵 守《 環 境 影 響

評 估 條 例 》的 程 序，在 一 個 公 開 和 透 明 的 機 制 下，就 項 目 進 行

諮 詢 及 考 慮 公 眾 的 意 見 。  
 
3 5 / 1 0  主 席 詢 問 青 協 會 否 再 進 行 任 何 生 態 評 估，以 及 按 照《 環

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進 行 環 評 研 究 的 困 難 何 在 。 她 亦 認

為，由 於 擬 議 平 台 建 於 軟 基 質 之 上，打 樁 工 程 可 能 涉 及 填 土 ，

某 程 度 上 將 會 影 響 水 質 。  
 
3 6 / 1 0  邱 美 玲 女 士

3 7 / 1 0  

回 答 說，現 有 的 生 態 評 估 以 陸 地 為 主。他 們

計 劃 進 行 更 多 調 查，以 取 得 潮 間 帶 地 區 的 資 料 並 探 討 海 洋 環 境

和 生 態 系 統 可 能 受 到 的 影 響。她 補 充 說，現 行 的 研 究 只 涵 蓋 營

舍 周 圍 5 0 0 米 的 範 圍，而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所 規 定 的 研 究

範 圍 則 大 得 多 。  
 

歐 建 新 先 生 說，因 應 軟 基 質 的 問 題，他 們 設 計 了 一 個 “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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筋 混 凝 土 平 台 ”， 施 工 時 不 須 挖 泥 及 填 海 ， 以 保 護 海 洋 環 境 。

他 補 充 說，該 平 台 由 小 型 樁 柱 支 撐，而 且 會 採 用 樁 帽，故 不 須

進 行 填 土 。  
 
3 8 / 1 0  一 名 委 員 支 持 該 營 舍 的 擴 展 計 劃，認 為 可 令 更 多 青 少 年

獲 益。不 過 他 表 示，青 協 應 遵 守 所 有 必 要 的 法 定 程 序，當 中 包

括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，以 回 應 市 民 的 期 望。這 亦 有 助 該 項

目 的 順 利 推 行 。  
 
3 9 / 1 0  主 席 同 意 該 委 員 的 意 見。他 建 議 青 協 遵 照《 環 境 影 響 評

估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進 行 環 評 研 究 。  
 
4 0 / 1 0  黃 志 光 先 生 , J P說 ，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一 事 已 揭 示 香 港 大

多 數 市 民 都 十 分 關 注 保 育 問 題，尤 以 西 貢 區 居 民 為 然。如 青 協

的 項 目 繞 過 任 何 法 定 程 序 ， 可 能 會 引 起 強 烈 反 對 。  
 
4 1 / 1 0  歐 建 新 先 生 傳 閱 兩 幅 擬 建 鋼 筋 混 凝 土 平 台 的 結 構 圖，並

解 釋 支 撐 平 台 的 樁 柱 會 建 於 岩 石 上，因 此 有 關 設 計 不 會 對 軟 基

質 構 成 影 響 。  
 
4 2 / 1 0  王 卓 基 先 生 補 充 說，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香 港 分 會 海 下 灣 海

洋 生 物 中 心 亦 採 用 類 似 的 打 樁 方 法 建 造 平 台，不 須 進 行 挖 泥 工

程。不 過，基 金 會 亦 須 按 照 香 港 法 例 第 1 2 7 章《 前 濱 及 海 床 (填
海 工 程 )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安 排 將 工 程 刊 憲 。 青 協 應 參 考 該 基 金

會 的 做 法 ， 按 照 條 例 進 行 刊 憲 的 工 作 。  
 
4 3 / 1 0  一 名 委 員 知 悉 上 述 打 樁 方 法 不 會 對 水 質 及 海 洋 環 境 造

成 重 大 的 不 良 影 響。不 過，他 關 注 樁 帽 可 能 會 觸 及 海 床，以 致

須 進 行 刊 憲 程 序。他 表 示，當 青 協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時，屋 宇 署 會

研 究 打 樁 工 程 的 細 節 。  
 
4 4 / 1 0  王䓪鳴 博 士 說，該 項 目 是 為 青 少 年 而 設。她 認 為 委 員 會

可 對 該 項 建 議 及 生 態 評 估 給 予 支 持，以 助 進 一 步 推 展 該 項 目 。 
 

(青 協 代 表 及 項 目 顧 問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)  
 

4 5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，青 協 提 交 的 生 態 評 估 內 容 不 夠 充 分 或 全

面，因 此 宜 進 行 一 項 更 詳 細 的 環 評 研 究，進 一 步 探 討 紅 樹 林 、

海 床 及 郊 野 公 園 所 受 到 的 影 響。他 又 表 示 擔 心 該 營 舍 日 後 會 再

進 行 擴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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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/ 1 0  主 席 說，該 營 舍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建 成，當 時 本 港 尚 未 設 立

郊 野 公 園。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討 論 第 二 期 發 展 工 程 時，未 有

查 詢 該 營 舍 日 後 的 擴 展 計 劃 。  
 
4 7 / 1 0  一 名 委 員 知 悉 該 營 地 為 群 山 環 繞，預 料 營 舍 將 不 能 再 作

擴 展。此 外，他 認 為 有 關 地 區 並 非 遠 足 的 熱 門 地 點，郊 野 公 園

使 用 者 所 受 到 的 影 響 有 限。不 過，他 同 意 委 員 的 意 見，認 為 青

協 應 密 切 留 意 紅 樹 林 及 生 態 系 統 所 受 到 的 影 響，並 應 按 照《 環

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進 行 全 面 的 環 評 研 究 。  
 
4 8 / 1 0  梁 智 航 先 生 告 知 委 員，青 協 於 二 Ｏ Ｏ 六 年 初 次 向 郊 野 公

園 委 員 會 提 交 第 三 期 發 展 計 劃 前，雙 方 曾 就 此 事 進 行 討 論。青

協 原 本 計 劃 建 造 一 條 伸 延 至 對 岸 的 跨 溪 浮 橋，但 為 縮 減 工 程 的

規 模 ， 該 項 建 議 其 後 被 撤 回 。  
 
4 9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說，擴 展 營 舍 會 佔 用 公 眾 土 地 及 資 源，並 可 能

損 害 郊 野 公 園 使 用 者 的 利 益 和 郊 遊 樂 趣。他 同 意 委 員 的 意 見 ，

認 為 青 協 應 按 照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的 規 定 進 行 全 面 的 環 評

研 究 ， 並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。  
 
5 0 / 1 0  主 席 說，委 員 會 原 則 上 支 持 該 項 目，但 青 協 應 向 委 員 會

提 交 一 份 詳 細 的 環 評 報 告，當 中 應 包 括 交 通 影 響 和 視 覺 影 響 等

評 估，以 供 進 一 步 考 慮。另 一 方 面，青 協 亦 應 告 知 委 員 會 該 營

舍 日 後 會 否 再 作 擴 展 。  
 
5 1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，市 民 近 年 對 保 育 事 宜 日 益 重 視。青 協 提

交 的 生 態 評 估 不 能 滿 足 公 眾 期 望 ， 亦 未 有 回 應 委 員 關 注 的 問

題 。  
 
5 2 / 1 0  梁 智 航 先 生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有 關 補 償 植 樹 的 查 詢 時 指，一

般 來 說，補 植 的 樹 木 數 目 應 多 於 被 砍 伐 的 樹 木 數 目。因 為 被 砍

伐 的 屬 成 齡 樹 木 ， 但 補 植 的 卻 是 幼 樹 。  
 
5 3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委 員 會 或 總 監 應 制 訂 一 項 補 償 植 樹 原

則。如 郊 野 公 園 因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而 損 失 任 何 樹 木，不 論 該 等 樹

木 的 生 態 價 值 如 何，工 程 項 目 倡 議 人 應 種 植 新 樹 以 作 補 償。他

解 釋，砍 伐 樹 木 不 但 破 壞 植 物 本 身，亦 會 影 響 附 近 地 方 的 生 態

系 統 。  
 

（ 曾 裕 彤 先 生 , J P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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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4 / 1 0  一 名 委 員 支 持 制 訂 上 述 原 則，要 求 工 程 項 目 倡 議 人 種 植

更 多 樹 木 以 補 償 被 砍 伐 的 成 齡 樹 木 。  
 
5 5 / 1 0  主 席 同 意 委 員 的 意 見，認 為 青 協 應 進 行 補 償 植 樹 計 劃 ，

而 補 植 的 樹 木 數 目 應 不 少 於 因 進 行 該 項 目 而 損 失 的 樹 木 數

目。她 亦 建 議 青 協 按 照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的 規 定 向 委 員 會

提 交 一 份 更 全 面 的 環 評 研 究 ， 以 供 進 一 步 考 慮 。  
 

(陳 乃 觀 先 生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)  
 
I V .  指 定 印 洲 塘 特 別 地 區、糧 船 灣 特 別 地 區、橋 咀 洲 特 別 地

 區 、 甕 缸 群 島 特 別 地 區 及 果 洲 群 島 特 別 地 區 的 建 議  
 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2 / 2 0 1 0 )  
 
5 6 / 1 0  莫 景 光 先 生 講 解 第 W P / C M P B / 2 / 2 0 1 0 號 工 作 文 件，該 文

件 概 述 指 定 印 洲 塘 特 別 地 區、糧 船 灣 特 別 地 區、橋 咀 洲 特 別 地

區、甕 缸 群 島 特 別 地 區 及 果 洲 群 島 特 別 地 區 的 建 議。有 關 建 議

旨 在 保 護 香 港 國 家 地 質 公 園 內 的 地 質 資 源，而 該 5 個 擬 指 定 的

地 區 佔 地 約 2 3 5 公 頃 。  
 
5 7 / 1 0  莫 景 光 先 生 接 着 向 委 員 介 紹 擬 議 特 別 地 區 的 管 理 工

作。他 補 充 說，有 關 的 未 定 案 地 圖 及 闡 釋 說 明 已 送 交 各 政 府 部

門 傳 閱；署 方 會 在 二 Ｏ 一 Ｏ 年 二 月 及 三 月 分 別 諮 詢 北 區 區 議 會

及 西 貢 區 議 會 的 意 見，然 後 將 最 後 建 議 提 交 委 員 會 考 慮。有 關

建 議 其 後 會 提 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，以 便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

2 0 8 章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第 2 4 ( 1 )條 的 規 定 指 定 該 5 個 特 別 地

區 。  
 
5 8 / 1 0  一 名 委 員 知 悉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計 劃 在 果 洲 群 島 附 近

興 建 一 個 風 力 發 電 場。他 詢 問 該 計 劃 會 否 影 響 指 定 特 別 地 區 的

建 議 。  
 
5 9 / 1 0  沈 振 雄 先 生 回 答 說，擬 建 的 風 力 發 電 場 位 於 果 洲 群 島 以

東 約 3 公 里，該 項 目 的 環 評 報 告 已 獲 通 過。不 過，該 項 目 能 否

落 實 ， 仍 須 視 乎 政 府 是 否 批 准 而 定 。  
 
6 0 / 1 0  主 席 說，雖 然 該 風 力 發 電 場 並 非 位 於 擬 指 定 的 地 區 內 ，

但 她 關 注 該 設 施 會 否 對 地 質 公 園 及 擬 議 特 別 地 區 構 成 嚴 重 的

視 覺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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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1 / 1 0  梁 智 航 先 生 回 答 一 名 委 員 的 查 詢 時 說，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

2 0 8 章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 第 2 4 條 的 規 定 ， 行 政 長 官 可 採 納 總

監 的 意 見，藉 在 憲 報 刊 登 的 命 令 指 定 郊 野 公 園 以 外 的 任 何 政 府

土 地 範 圍 為 特 別 地 區。他 補 充 說，指 定 特 別 地 區 的 程 序 與 指 定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的 程 序 不 同，後 者 須 設 定 公 眾 查 閱 期 以 徵

詢 市 民 意 見 。  
 
6 2 / 1 0  梁 智 航 先 生 回 答 該 委 員 的 進 一 步 查 詢 時 說，總 監 會 選 擇

一 些 有 高 度 保 育 價 值 的 地 點 指 定 為 特 別 地 區；舉 例 說，指 定 上

述 5 個 擬 議 特 別 地 區 就 是 為 了 保 護 其 地 質 景 觀 和 特 徵 。  
 
6 3 / 1 0  沈 振 雄 先 生 補 充 說，為 回 應 市 民 對 指 定 建 議 的 關 注，署

方 會 先 行 諮 詢 兩 個 有 關 區 議 會 的 意 見，然 後 才 將 未 定 案 地 圖 提

交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，以 便 將 該 等 地 點 指 定 為 特 別 地 區 。 
 
6 4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指 定 該 5 個 新 特 別 地 區 所 涉 及 的 管 理 工

作 及 資 源 分 配 問 題 。  
 
6 5 / 1 0  沈 振 雄 先 生 回 答 說，政 府 已 調 撥 新 的 資 源，以 便 在 5 個

擬 議 特 別 地 區 妥 善 執 行 保 護、管 理 和 執 法 工 作。署 方 亦 會 重 行

調 配 現 有 的 資 源，以 提 供 更 有 效 的 管 理。他 補 充 說，漁 護 署 人

員 已 率 先 於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在 5 個 擬 議 特 別 地 區 附 近 加 強

巡 邏，以 收 集 遊 客 資 料，並 向 他 們 派 發 單 張 及 講 解 安 全 措 施 。 
 
6 6 / 1 0  梁 智 航 先 生 回 答 主 席 的 查 詢 時 說，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2 0 8
章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的 規 定，在 特 別 地 區 內 進 行 的 任 何 發 展 工

程 及 活 動 均 受 到 總 監 的 監 管。在 當 局 指 定 上 述 特 別 地 區 後，漁

護 署 會 展 開 相 關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，為 新 劃 設 的 特 別 地 區 宣 揚

自 然 保 育 的 訊 息。他 又 說，香 港 現 時 位 於 郊 野 公 園 以 外 的 特 別

地 區 有 6 個 ， 包 括 馬 屎 洲 特 別 地 區 及 大 埔 滘 自 然 保 護 區 。  
 
6 7 / 1 0  一 名 委 員 支 持 指 定 上 述 5 個 擬 議 特 別 地 區，以 達 致 自 然

保 育 的 目 的。他 亦 贊 成 基 於 安 全 的 緣 故，建 議 遊 客 不 要 登 上 該

等 島 嶼 的 安 排。另 一 方 面，他 認 為 某 些 地 名 可 能 有 欠 準 確，例

如 狗 頭 石 及 鴨 螺 春 等 。  
 
6 8 / 1 0  沈 振 雄 先 生 回 答 說，未 定 案 地 圖 上 的 地 名 是 地 政 總 署 提

供 的 正 式 名 稱，署 方 會 與 有 關 當 局 進 行 核 對，始 展 開 進 一 步 的

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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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9 / 1 0  一 名 委 員 關 注 上 述 風 力 發 電 場 會 否 影 響 香 港 國 家 地 質

公 園 申 報 為 世 界 地 質 公 園。他 又 詢 問 指 定 建 議 會 否 影 響 漁 民 生

計 。  
 
7 0 / 1 0  沈 振 雄 先 生 回 答 說，擬 議 特 別 地 區 的 界 線 是 根 據 高 水 位

線 劃 設 的，因 此 指 定 上 述 特 別 地 區 不 會 影 響 漁 民 的 生 計 或 有 關

海 域 內 的 任 何 捕 魚 活 動 。  
 
7 1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，在 地 質 公 園 豎 立 的 一 些 勸 告 指 示 牌 對 景

觀 構 成 影 響 ， 當 中 包 括 黃 竹 角 咀 的 告 示 牌 。  
 
7 2 / 1 0  吳 國 恩 先 生 回 答 說，總 監 亦 留 意 到 在 黃 竹 角 咀 豎 立 的 告

示 牌 可 能 會 影 響 景 觀 ， 因 此 會 將 其 移 往 別 處 。  
 
7 3 / 1 0  主 席 表 示，委 員 大 體 上 支 持 指 定 上 述 5 個 擬 議 特 別 地 區

的 建 議。她 表 示，總 監 可 加 快 有 關 的 指 定 工 作，以 便 能 更 妥 善

地 保 護 該 等 地 區 的 地 質 景 觀 及 特 徵 。  
 
7 4 / 1 0  梁 智 航 先 生 多 謝 主 席 及 委 員 支 持 指 定 特 別 地 區 的 建

議。他 告 知 委 員，署 方 會 着 手 諮 詢 上 述 兩 個 區 議 會 對 未 定 案 地

圖 及 闡 釋 說 明 的 意 見，並 將 最 後 的 未 定 案 地 圖 及 說 明 送 交 委 員

傳 閱，以 徵 詢 他 們 的 意 見，然 後 於 二 Ｏ 一 Ｏ 年 中 提 交 行 政 長 官

會 同 行 政 會 議 考 慮 。  
 
V . 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 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3 / 2 0 1 0 號 )  

 
7 5 / 1 0  由 於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主 席 何 小 芳 女 士 未 能 出 席 會 議，主

席 邀 請 沈 振 雄 先 生 代 為 講 解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。  
 
7 6 / 1 0  沈 振 雄 先 生 講 解 第 W P / C M P B / 3 / 2 0 1 0 號 工 作 文 件。他 報

告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在 二 Ｏ Ｏ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各

事 項，包 括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 港 段、邊 境 禁 區 的 土 地 規 劃 研 究

－ 發 展 計 劃 草 圖、南 大 嶼 山 越 野 單 車 徑 網 絡 的 可 行 性 研 究、二

Ｏ Ｏ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九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申 請 在 郊 野 公 園 進 行 發

展 項 目 的 摘 要，以 及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的 郊 野 公 園 工

作 進 度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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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. 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 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4 / 2 0 1 0 號 )  
 
7 7 / 1 0  由 於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主 席 林 群 聲 教 授 , J P 未 能 出 席 會

議 ， 主 席 邀 請 沈 振 雄 先 生 代 為 講 解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。  
 
7 8 / 1 0  沈 振 雄 先 生 講 解 第 W P / C M P B / 4 / 2 0 1 0 號 工 作 文 件。他 報

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在 二 Ｏ Ｏ 九 年 十 一 月 五 日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各

事 項，包 括 檢 討 與 制 定 海 水 水 質 指 標 －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諮 詢，以

及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的 海 岸 公 園 及 海 岸 保 護 區 工 作

進 度 報 告 。  
 
V I I .  公 共 關 係 委 員 會 簡 報  
 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5 / 2 0 1 0 號 )  

 
7 9 / 1 0  公 共 關 係 委 員 會 主 席 勞 永 樂 醫 生 , J P講 解 第 W P / C M P B /  
5 / 2 0 1 0 號 工 作 文 件。他 報 告 公 共 關 係 委 員 會 在 二 Ｏ Ｏ 九 年 十 月

十 六 日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各 事 項 。  
 
8 0 / 1 0 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包 括 二 Ｏ Ｏ 九 年 六 月 十 日 至 十

月 八 日 期 間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的 宣 傳 及 媒 體 報 道、郊 野

公 園 “體 驗 自 然 ” 教 育 活 動 計 劃 、 郊 野 公 園 “郊 野 同 心 ”義 工 計

劃 ， 以 及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進 度 報 告 。  
 
V I I I .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 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6 / 2 0 1 0 號 )  

 
8 1 / 1 0  沈 振 雄 先 生

8 3 / 1 0  

講 解 第 W P / C M P B / 6 / 2 0 1 0 號 工 作 文 件。他 告

知 委 員，該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介 紹 了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及 特 別 地 區、海

岸 公 園 及 海 岸 保 護 區 的 工 作 進 度、各 項 服 務 質 素，以 及 服 務 承

諾 。 他 特 別 指 出 ， 報 告 期 間 ， 郊 野 公 園 遊 客 人 數 上 升 了

2 2 . 1 6 %，這 可 能 是 因 為 香 港 國 家 地 質 公 園 成 立 所 致。委 員 備 悉

報 告 內 容 。  
 
8 2 / 1 0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，管 理 局 會 否 實 施 特 別 交 通 安 排，以 配 合

糧 船 灣 景 區 持 續 增 加 的 遊 客 。  
 

林 銳 芳 先 生 答 稱 ， 在 過 去 數 月 (特 別 是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

期 )， 糧 船 灣 景 區 的 遊 客 人 數 上 升 了 3 0 %。 當 中 大 部 分 遊 客 均

乘 搭 的 士 前 往 該 處。漁 護 署 人 員 已 在 該 處 加 強 巡 邏 並 向 遊 客 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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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安 全 措 施 。  
 
8 4 / 1 0  他 續 說，鑑 於 糧 船 灣 景 區 的 遊 客 持 續 上 升，署 方 正 與 水

務 署 及 運 輸 署 研 究，安 排 穿 梭 巴 士 前 往 該 處。此 外，為 限 制 糧

船 灣 景 區 的 遊 客 人 數，除 的 士 外，所 有 進 入 萬 宜 水 庫 地 區 的 車

輛 均 須 申 請 許 可 證。水 務 署 只 會 准 許 最 多 三 輛 二 十 九 座 小 巴 同

時 進 入 該 地 區。有 關 方 面 會 密 切 監 察 情 況，有 需 要 時 實 施 進 一

步 的 管 制 措 施 。  
 
I X .  其 他 事 項  
 
8 5 / 1 0  委 員 並 無 提 出 其 他 討 論 事 項 。  
 
 
I X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
8 6 / 1 0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 ，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暫 定 二 Ｏ 一 Ｏ 年 五 月 四

日 。  
 
8 7 / 1 0  會 議 在 下 午 五 時 零 五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
-完 -  

 
 
 
mn25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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